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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基函〔2018〕13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年
义务教育学生学业质量监测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教育局：

为进一步完善我省基础教育质量保障体系，促进基础教育优

质均衡发展，经研究，定于今年 10 月下旬开展全省第七次义务

教育学生学业质量监测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质量监测工作的组织领导

全省义务教育学生学业质量监测工作在省教育厅领导下统

一实施，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负责相关协调工作，省基础教育质

量监测中心办公室（省教研室）负责具体组织工作，省教育考试

院成人与高中招生处负责问卷调查和学科考试的考务培训、组织

与管理。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参照省里的做

法，完善相应的领导和组织机制，并明确相关机构和人员负责此

项工作。

二、质量监测的对象、内容和时间

（一）今年的监测工作仍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抽样进行，

测试对象为 2018~2019学年度的五年级和九年级学生。

为进一步探索质量监测后续的质量分析和质量提升的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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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验，今年，省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将继续在部分地区对相关

年级学生进行全样本测试，以学校为单位，深化学业质量的分析

研究和指导。在自愿的基础上，各设区市可申报 1个县（市、区）

参加全样本测试。各设区市教育局选择好参加全样本测试的县

（市、区）后，须与中心办公室联系并确定今年参加试点的县（市、

区）名单（联系人：叶兵，电话：025-83758223、18913900153）。

（二）测试内容由问卷调查和学科测试两部分组成。问卷调

查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环境、学习动机、学习负担和压力、学校

课程状况等因素；学科测试包括小学语文、数学，初中语文、数

学、英语、物理、生物、地理等八个科目。

（三）今年的测试时间为 2018年 10月下旬，具体时间另行

通知。

三、学生抽样的办法

（一）依据省教育厅中小学学籍管理系统数据进行参测学生

的抽样。

（二）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须组织人员对本地区小学

和初中学籍管理系统中的学校设置进行一致性核查，学籍系统中

的所有学校应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分布相一致、与规划部门的机

构代码系统相一致，即一个校址对应一个学籍系统中的学校名

称、一个机构代码系统中的学校名称。村校、教学点、分校等均

应在学籍管理系统中单独设置，不得混置在中心校、学校本部等

机构中。学籍管理系统中的每一所学校，其所有学生的学籍均应

与实际就读地完全一致。此项工作各地应在 8月底之前完成。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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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学籍管理系统中机构设置错误，导致抽样分布、考务组织等方

面出现偏差的，其后果由各地自行承担。

四、做好质量监测工作的几点要求

（一）要进一步增强对质量监测工作重要性的认识。我省义

务教育学生学业质量测试与分析工作自 2006 年起在国家项目组

的框架中进行，从 2014 开始自主开展测试及分析等相关工作。

在省一级率先开展质量监测，目的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中长

期教育规划纲要精神，建立全省统一的质量支持保障体系，提高

基础教育的教学水平和管理质量，实现基础教育内涵发展现代

化。本项工作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进行，直接服务于地方教育

行政部门、学校和各学科教师的教学。各地教研部门要准确理解

实施质量监测的意义，在改进教学过程的同时，改进教学评价、

教学管理等工作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坚决改变片面以考试成绩

为依据评价教育质量的粗放管理方式，高度重视质量监测结果的

分析解读，发现教学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，精准施策，

努力提高科学管理、科学决策水平。

（二）要进一步强化工作纪律。各地各校在完成相关监测工

作的过程中，不得对学生组织专门的复习和辅导，不得违反保密

规定和考试纪律，不得对学生个人、学校或地区的测试结果进行

排队，不得以测试结果为依据对个人和集体进行奖惩。省将在本

次质量监测巡考过程中，了解各地日常教学过程性质量评价工

作，包括作业布置与反馈、命题、分析与评价、基于评价的教学

指导等。




